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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《福田区关于加快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发改业务
审批的若干措施（送审稿）》起草说明 

 
《深圳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施工许可管理规定》（深圳市人

民政府令第 310号，简称：《管理规定》）已于 2018 年 8 月 1 日

起施行。此前，我区出台了《福田区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办

法》（福府规〔2017〕3号，简称：《全过程办法》）。我局对《全

过程办法》与《管理规定》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对比分析，并起草

了《福田区关于加快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发改业务审批的若干措施

（送审稿）》（简称：《加快措施》）。 

一、审批事项办理时限对比 

《管理规定》通过制度创设、职能归并、将审批事项改为告

知性备案或转为技术审查、征求意见等方式优化审批流程，项目

建设时序分为立项及用地规划许可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概算批

复、施工许可、竣工验收和不动产登记四个阶段，施工许可前审

批事项从 61 项精简到 50 项（全流程由 81 项精简到 69 项），审

批时限由 274 个工作日压缩到 90 个工作日。每个阶段包括应办

理事项和可能涉及办理事项，两类事项并行推进，各阶段内的可

能涉及办理事项均不互为前置，具备必要条件即可办理，且在房

建类项目主体开工前或市政线性类项目实体开工前办完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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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全过程办法》是全流程审批，涵盖技术编制和审批事项共

106 个事项，《管理规定》建设时序前三阶段按我区传统全流程

工作时限上限为 545 个工作日，其中审批时限为 166 个工作日，

其中主要是办理用地和工程规划时限为 105工作日，占审批时限

的一半以上。初步测算，按《管理规定》改革后，我区全流程工

作时限上限将再节省 136 个工作日。 

二、落实的主要内容 

根据《深圳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批事项目录》（深府办函

〔2018〕189号，简称:《目录》），共包括 50 个审批事项，其中

项目开工前应办理审批事项 15个，可能涉及办理的审批事项 35

个，审批事项全部纳入权责清单，经摸底调查，我区涉及的审批

事项，除项目首次前期经费下达、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、项目概

算审批、资金申请报告审批外，其他都是行政审批、行政许可或

公共服务事项，由各审批部门自行负责。 

为与《管理规定》相衔接，加快我区政府投资项目审批，《加

快措施》共 5大点 8 小点涵盖立项、可行研究报告、总概算、资

金申请报告和节能审查的办理流程、审批方式以及办理时限，全

面落实《管理规定》关于发改业务审批的要求，重点突出简化立

项环节决策程序提速增效，构筑项目管理和计划管理双优化办理

流程，通过创设项目管理和计划管理分级赋权的方式，进一步加

快 3000万元以下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审批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简化立项手续，保障经费推动项目前期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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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全面取消项目建议书审批，改为下达前期经费，首次前期

经费文件下达即为项目启动，并作为项目立项文件。区发改局对

符合条件的项目赋码并纳入区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。区年度政

府投资项目计划经区人大审议通过并印发相关文件后，区发改局

即按照计划所列项目向使用单位（建设单位）直接下达前期经费。

各部门报区委区政府决策议定的其他建设项目，区发改局根据区

委常委会会议纪要、区政府常务会会议纪要完成赋码并下达首次

前期经费。 

2.保障经费明确使用内容推动项目前期工作，前期经费可用

于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、项目概算编制、资金申请报告编

制、环境影响评估、勘察、设计、工程监理、五通一平、生活临

建设施建设、场地平整、基坑开挖及基坑相关工程等施工前期准

备工作。首次前期经费按照项目总投资的 3%-5%安排，需再安排

前期经费的建设项目，由区发改局报分管投资的区领导审批，前

期经费累计原则不超总投资的 20%。新开工计划按照《福田区政

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办法》（福府规〔2017〕3 号）规定的审

批程序执行。 

（二）提高申报质量，分级赋权进一步加快立项审批 

1.建设项目提交区政府研究决策之前，项目提出部门应充分

征求区发改局、住建局、环水局，市规委福田局、市交委福田局

及辖区街道办等相关部门意见，对项目涉及的规划、用地、资金

等重大问题充分研究，提出立项建议。立项内容应包括：项目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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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、项目单位、项目代码、建设内容及规模、总投资、房建项目

总建筑面积、地上地下建筑面积、主体功能和附属设施的建筑面

积、建设起止时间、经费额度等内容。 

2.未列入年度投资计划的建设项目，通过分级赋权，进一步

加快中小型项目的审批，首次前期经费下达按照建设项目总投资

额按以下权限报批：1000万元以下项目由分管投资的区领导审批；

1000万元及以上、3000万元以下项目由分管投资的区领导审核、

区长审批；3000万元及以上项目报区政府常务会议审批，1亿元

及以上项目报区委常委会议审议。 

（三）简化审批流程，项目管理和计划管理双优化办理 

1.首次前期经费下达后，实行后续项目审批与计划审批双流

程办理，可行性研究报告、资金申请报告和总概算由区发改局负

责审批，明确相关项目申报阶段的编制内容，确保审批质量和效

率。 

2、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额度由 3000万元及以上提高到 5000

万元及以上，对于 5000 万元以下的政府投资项目，直接审批总

概算。进一步简政放权，对于项目申报概算的总投资在可行性研

究报告批复范围内，建设内容及规模与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范围

基本一致的，实行告知性备案。项目概算超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

估算 20%以内的，由建设单位报区发改局审核。概算超批复可行

性研究报告估算 20%以上的，由建设单位开展可行性研究报告修

编，经区政府同意，调整功能定位、建设内容及规模、标准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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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，免于可行性研究报告修编，直接审批项目概算。 

3.扩大资金申请报告的适用范围，对于单纯装修装饰、设备

购置、维修改造、绿化提升以及公交停靠站、交通安全设施、城

市照明等建设项目或者投资补助类项目，区发改局免于可行性研

究报告审批和概算审批，直接审批资金申请报告，进一步加快维

修改造类、城市提升类以及设备设施类项目审批进度。 

4.节能审查与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并审批，对于政府投资的抽

水蓄能电站、水利、城市道路、公路、电网工程、输油管网、输

气管网等项目；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 吨标准煤，且年电

力消费量不满 500 万千瓦时的项目，在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资

金申请报告中加入对项目能源利用情况、节能措施和能效水平分

析等相关内容，区发改局不再另行进行节能审查。 

    （四）明确各项流程的办理时限，首次前期经费下达办理时

限为 2个工作日，可行性研究报告、总概算、资金申请报告、节

能审查审批时限分别为 20个工作日，总概算备案为 5个工作日。 

 

 


